
義和團與中國天主教──研究概況、後續與聯結 

 

陳方中 

 

一、 研究動機 

我個人的研究領域是中國天主教史，特別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中國天主教史。

如果對這個領域稍有瞭解，可以知道這是一塊研究上的大空檔區域。我的碩士論

文是《民國初年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一般而言談到這種題目，通常會先談

到一些神學理論，我的論文沒有這樣做，只是綜合歸納及敘述這一段時期本地化

的過程及其內涵。我的博士論文是《法國傳士在華傳教活動與影響──1860 年至

1870 年》。在這時段有類似的兩本名著，一本是 Paul A. Cohen 的 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以及我指導教授呂實強先生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1860-1874》。我
的論文是以此兩本書為基礎，再加上他們未使用的傳教士信件及報告綜合完成

的。在博士畢業後到輔仁大學工作，因為學校的需要以及外交部提出的計畫，先

後進行了《于斌樞機傳》及《中梵外交關係史》的寫作，這多半是任務性質，因

此做的不夠精細，但或多或少都對後續的研究會有一些幫助。如果身體健康允許，

我的人生目標是能寫一部十九世紀以後的中國近代天主教史。 

在我的博士論文中討論了七十餘件民教衝突，和過去做法不同的是，這七十

餘件民教衝突是在先建立傳教情形的背景下去分析的。我個人的天主教徒背景，

以及對於傳教概況的瞭解，使得這七十幾件案件的討論，得到了一些和過去研究

者不太相同的看法。 

在衝突的原因方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心理上對天主教的排斥，其次是

社會中原本就存在的社群衝突。因為傳教士的公開傳教，遂使得這種排斥心理激

化；而由於社群衝突中的一方，皈依成了教友，遂使原來的社群衝突，轉變為民

教衝突。傳教士作為的好壞並不是引起民教衝突的主因，只要他公開傳教，在當

時的社會環境中，就會引起衝突。而引發社群衝突的責任，應該是衝突雙方，並

非只有教民一方。這也不是說傳教士所為皆無可議之處，而是傳教士的錯誤行為，

主要是增添了反教行為的合理化。在反教者一方，士紳是最主要的人物；在內地

政府力量較強之地，士紳的反教行為還較隱密而收斂，在邊區社群型態的衝突中，

豪強性質的地方士紳則是率領團民公開打教的領導者。而教方主要牽涉進衝突的

多半是新皈依者，一方面可以視為是新皈依者對原來社會造成的緊張導致衝突；

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判斷新皈依者的信仰動機不見得單純，行為不見得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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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是民教衝突史中規模最大者，首先和一八六０年至一八七０年間

的民教衝突相比，過去的義和團研究者同樣缺乏對此時期傳教概況的瞭解，在此

種缺乏瞭解的背景下，難免會對這個衝突的原因及過程，有許多想當然耳的誤解。

因此，更完整的輪廓是這個研究的第一個動機。其次，和過去的民教衝突相比，

義和團時期的民教衝突是否有類似的原因，或是不同的原因？在一九００年後，

民教衝突的量大幅減少，是否能建立起一個從一八六０年至一九００年的民教衝

突脈絡，這是第二個動機。最後也不能否認有現實的目的，西元二０００年時，

教宗若望保祿二世宣佈一百二十位中國殉教者為聖人，其中八十六位是義和團時

期的殉教者。這件事情引發了中共政府的強烈抗議，發動輿論，一致攻擊。教會

相當詫異於中共的反應，也因此才特別注重義和團的研究。二００一年十月教宗

特別選在利瑪竇進入北京四百週年的一場研討會（這場研討會的主要目的其實就

是為教宗談話而辦的），為過去中國傳教史上，特別是保教權影響下，對於中國人

民的傷害，向中國人民表達道歉之意。二００三年九月，還特別在米蘭聖心大學，

召開中國傳教史的研討會，邀集在中國傳教各修會的專家們發表論文，檢討過去

傳教方式所可能有的錯誤。然後是二００四年六月，在輔仁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連續三天舉辦「義和團與中國基督宗教」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些和現實相連結

的目的，在身為天主教史研究者的角度，至少是有利於我們研究工作進行的。目

前，許多資料有了更開放的處理，也有更多學者開始利用這些教會材料進行研究。 

 

二、 進行過程 

（一）相關研究論題的瞭解 

由於對義和團這一個「民方」缺乏瞭解，因此在開始時，先要瞭解目前中國

義和團的研究狀況。我的評估是，一九八０年代以後的義和團運動，大致上已糾

正了文化大革命時期歪曲的歷史解釋，要提倡和發揚學術民主，這可以在一九九

０年的每十年一次義和團研討會中看出。一九九０年也是首次有教會方面的研究

者如魏揚波，發表直隸東南義和團耶穌會的文章，另一位德國聖言會神父 Rivinius
則是從教會檔案報告聖言會觀點的義和團。二０００年的研討會更可看出義和團

研究更多元及深入的情況，他們自己說：「基於政治或意識型態需要的定義，已經

不是研究者必須遵循的準則，這是義和團研究在方法論上取得突破和進步的標

誌。」的確，我個人覺得大陸學界在義和團的源流及組織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傑出

的，主要是在路遙及程歗兩位研究者的領導下，投入了大量經費及人力，因此除

了已經整理的中外文獻外，大量的口述材料、手抄本、鄉野傳說、地方文獻、秘

密宗教經卷、拳譜一一出籠，然後經過仔細比對，清晰的脈絡就浮現出來了。雖

說大陸的義和團研究者有意識的要去除意識型態，但長時期的歷史包袱是不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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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的，這個包袱就是義和團的反帝愛國性質。自一九九０年開始，柯文就在挑

戰這個觀念，包括兩篇論文及其義和團專書《歷史三調：作為事件、經歷及神話

的義和團》，中國史學界一方面照登其文章（這代表其開放性），但二０００年會

後也點名批判了柯文。這或許是二０００年批判教廷封聖政治緊縮的結果。 

（二）民間信仰與秘密宗教間的義和團 

在有關義和團的源流上，路遙主張義和團來自於白蓮教，周錫瑞則反對此說，

認為義和團是來自於一種廣泛的民間文化。我個人認為兩人說法都對，但都不完

全，其實可以用倫理──宗教系統說明就清楚了。 

明清時期中國的價值觀，意即其倫理層面，是格言式的。例如「禍福相倚」、

「孝順父母」、「因果報應」等不同來源的格言，在儒釋道並存的狀況下，是同時

被毫不懷疑接受的。在中國人格言式的思考習慣中，不完全具邏輯連繫性的價值

觀，已經很自然的放在所有中國人心中，成為共同生活的準則。當然每個人的倫

理生活不會一樣，但在相同氛圍中，卻有一些格言式的價值觀是如同金科玉律般

不容挑戰的，而這就是明時期倫理──宗教體系的核心。 

這個金科玉律之下，在一個不是非常嚴格界定的範圍內，有許多格言是大家

所熟悉的，雖然不一定遵行不悖，但生活周遭卻有許多人將這些格言奉為圭臬，

因此絕大多數人對這些格言式的價值觀，必須保持尊重。從不容挑戰的金科玉律，

到必須被尊重的格言式價值觀，是「正統」思想的範圍。 

對絕大部份粗通文字者或文盲而言，直接的宗教經驗，才是他們信仰的基礎。

這些活潑、多樣、變化性大的「民間信仰」，從某一面觀察，他們是由正統的儒釋

道思想影響及牽引的，在信仰的內容及信眾的行為方面，他們相當清楚的遵守這

些格言式價值觀。但在他們自由聯結、天馬行空的知識範圍中，他們所認識的神

明其實是與釋道經典中的解釋有或大或小差異的。信眾對神明的關係又非常緊密

的與個人希求結合，同時新的神明又不斷誕生，新舊神明的神話也不斷被創造。

因此堅守正統信仰者，通常對這類信仰是嗤之以鼻的。他們雖不尊重此類信仰，

但通常他們對其保持「容忍」心態。因為他們或者感覺這是一種無害的信仰，在

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的心理上，不必干犯眾怒；或是他們也看到此類信仰在正統價

值觀影響下，具有一定的道德性。不論基於何種原因，民間信仰是一種被正統「容

忍」的宗教信仰。 

某些庶民大眾的信仰，由於其建構的神學體系，或是其組織型態，或是其神

話，挑戰了正統體系，超出其容忍範圍，則會被視為是「異端」的信仰。因為是

異端，所以只能秘密傳播，白蓮教是這種類型宗教的外部名稱；雖然白蓮二字並

無貶義，在明清時期，白蓮教卻已被污名化，等同於邪教。在同樣的倫理──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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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結構中，他們也受到正統信仰的影響，表現出一定的道德性。只是他們在無關

道德的其他層面，衝撞了正統信仰，因此才被視為異端。正統的──被容忍的─

─異端的倫理宗教體系，其實界線不是那麼清楚的。一個嚴格的儒家衛道之士，

是有可能把佛教都當成異端，但大致說來不會如此。從官員奏章、士紳筆記、來

往信件中，其實可以看出他們至少是「容忍」，有的甚至是「接納」佛道思想的。

對於中下階層的民間信仰，嚴格的正統維護，者或許已將之打入異端領域；但多

數較寬鬆的官紳，則對民間信仰採取容忍態度。而對所謂的秘密宗教，那些可被

歸類為污名化教派的秘密宗教，當然是大多數官紳眼中的異端，但其實多半與這

些秘密宗教有直接接觸的地方官紳，又發現他們不是想像中的異端邪教，因此容

忍他們的存在。（但是如果是原本不屬於此文化的洋教呢？） 

其實在中國多神的信仰環境，所謂民間信仰或秘密宗教，在他們的信仰內涵

上是非常靠近的。而在他們發展的過程中，又在同一個文化環境中互相滲透，變

化速度又極快，信徒們口耳相傳，信仰神明高度重疊，習用相似的扶鸞降神儀式，

信徒們再不斷創造新神明，改造教義，又受上層的儒釋道正統思想影響，所以相

同的教名，信徒對這個教門的認知可能有不小差距，而不同教名，又在其教規、

神明方面有極高的相似性。 

我們必須從上述的背景去瞭解義和團的宗教性質，義和團當然帶有明顯的民

間信仰特質，這可由其降神活動及所請來的神明加以證明。但由團體源流言，義

和團也具有秘密宗教性質。若從認知的角度看，將義和團視為異端宗教者，主要

是來自於官紳階層，以及受此階層影響者。在一般與義和團群體有相似信仰者，

多半至少是容忍其存在的。而在一八九九年以前，在其顯露出反叛痕跡時，才會

和其劃清界線。但當一八九九年末以後，義和團獲得某些統治者支持，於是其人

數就迅速增加。突然增多的義和團團體再增加參與者的正當性，然後某種流行的

「臨界點」被打破，就好像經紀公司炒作偶像的手法，當曝光率達到一定程度，

義和團甚至成了某個時期，某個區域的主流。 

被正統維護者視為異端或非主流的義和團，在義和團他們的認知中，自己絕

對不是異端。在他們的認知中，有沒有異端呢？當然有，基督宗教來自另一個文

化，不和中國的多神信仰混雜，也較少相似性，因此不論何種階層，都將基督宗

教視為異端。 

（三）義和團時期的反教言論 

另外一個義和團研究的主要問題就是其反帝愛國性質。這一篇文章就是根據

研究者所能掌握的證據，包括官方檔案及當時筆記資料中所蒐集的揭帖及歌謠。

在其中進行階層的分類。在官員奏章所表達出對天主教的觀感、反教理由以及民

教衝突原因，充其量只能代表官紳立場。之所以用充其量這個詞，原因是在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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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習、官僚文化影響下，官員奏章中的言論也並不一定代表其真正想法，而是官

僚圈中對民教衝突的主流意見。而較能反應義和團參與者想法的揭帖及歌謠中，

可以看出義和團的核心言論，是把基督宗教視為自外國傳來的異端邪教，盡做拍

花、誘拐、挖眼剖心以及其他違反倫常之事。因此上天震怒，使雨水不降，並準

備派下天兵天將來消滅這個邪教，義和團就是與天兵天將聯合的力量。 

那麼從義和團的揭帖歌謠中，是否可以找到反帝愛國的性質？有一些字句是

有這種味道，例如「最恨和約，禍國殃民」、「禍亂中華，耗費國帑」、「上欺中華

君臣，下壓中華黎民」都是。不過姑且不論這些文件是否摻雜了揭帖製作者本身

的上層意識，充其量也只能說是一種籠統排外的意識，而這種排外意識也不是在

十九世紀下半葉才產生，其實是傳統文化的產物。這種觀念其實也被中國的義和

團研究者意識到，李文海、程歗說：「義和團的愛國主義，從本質上講，還是傳統

文化與生活經驗的直觀反應。」 

這篇論文的結論是根據對揭帖歌謠的審視，是很難導引到義和團具有反帝愛

國性質的。而過去研究者的主要證據，主要是引用了官方檔案中官員言論的結果。 

（四）歷史與真實──檔案文獻與口述訪談中的義和團 

由於義和團研究的深入，可以清楚看到在許多案例上，義和團的研究成果，

不全是採用文獻史料中的敘述，另外一方面，訪談記錄固然補充了許多文獻史料

不足的部份，但和其他佐證資料相比較，訪談記錄也不全是事實。因此在這一篇

論文中，首先是以某件義和團運動的案件──平原事件，比對研究成果與文獻及

訪談中的差異，觀察傑出的義和團研究者，如何從不同的口述材料及文獻中，綜

合得到其論述。 

其次，可以探討文獻資料中有意或無意的錯誤形成的機制。我自己的觀察，

在官員奏章和傳教士報告兩者的敘述中，雖然有個別差異，其實傳教士報告的可

信度是高於官員報告的。最近一些傑出的論述，主要就是拋棄了過去將傳教士妖

魔化的思維，在他們的研究中兩者資料並用的結果，同時也在此基礎上做了更仔

細的區域資料調查，證實了傳教士報告的可信度。 

第三，可以從這些可信度較高的論著中，檢視口述訪談中的扭曲情形，就算

是確信自己所言為真，但在不斷運動，而且要有高度政治正確的中國，其實當人

們在不同時期如六０年代，或八０年代所做的回憶，在一定程度上是被扭曲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過激現象得到糾正，但這些訪談的可信度其實不高。歷史

學者們必須謹慎的在其中採拾史料。 

我期望從這篇十二月發表的論文中，挑戰過去義和團研究者們，以及所有近

代民教衝突的學者們均共同具備的民族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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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為義和團與中國天主教的後續研究奠定基礎。 

（五）義和團與天主教傳教團體 

在義和團研究中最大的問題是，義和團的研究者們，基本上不瞭解當時基督

宗教在華的傳教情形，在民族史觀的架構下，很簡單的將傳教士與侵略中國的歐

美列強連結在一起。我覺得一方面不能否認傳教士的確具有帝國主義思想，而隨

著時間進展，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帝國主義思想最盛行，行動最激烈的時

期，而中國的確也受害甚烈，但到底天主教在華傳教就只有帝國主義思想嗎？有

很多細微的部份是必須先瞭解的。 

首先，天主教的傳教團體是分區傳教的。分區傳教的結果是有的傳教團體較

有經驗，有的則反是。因此他們在傳教策略上，與地方官府關係上均有差異，以

山東南北為例，或是山東、河北就是有差異的。 

其次，教友也分老教友與新教友。在一般的民教衝突中，通常很少是老教友

引發的民教衝突，原因是：老教友群體與附近非教徒間已有平衡關係，老教友群

體的道德性較穩定。但新教友們信仰動機經常可疑，一旦信教又經常破壞原有社

群的人際互動、經濟乃至權力結構，因此必須分開處理。 

再者，傳教活動所碰觸到的社會狀況是不同的。有開放口岸與內地城鎮、有

城鄉差距、有內地與邊區差距、有漢族與少數民族差異。因此在義和團與天主教

傳教團體的研究中，必須要先建立一九００年前天主教在這些地區的傳教輪廓，

瞭解他們個別的如何在其區域中傳教，有沒有特別的傳教方式，有沒有主要的教

友聚落，從這些教友聚落中，他們如以及在何處建立了新的教友據點，在這些地

方的經濟狀況、社會關係、政府控制力、生活習慣、宗教信仰是不是會影響。然

後要考察這個區域過去已有的社群衝突、民教衝突，然後在此基礎上建立義和團

時期一連串民教衝突的案件，我的期望是勾勒出一個更清楚的輪廓，有更完整的

敘述。和過去的研究相比，輔仁大學和教會的背景，使現在的研究與取得耶穌會、

遣使會、巴黎外方傳教會、聖言會、聖母聖心會的資料並不太困難。米蘭外方傳

教會的資料，應該可以透過教會研究者的協助得到一部份。最困難的是方濟各會，

除了聖經外，方濟各會不是一個太重視學問的修會。目前還搞不太清楚他們檔案

放在何處？在輔仁大學的天主教史料研究中心，我們目前有《傳信年鑑》、《聖嬰

善會年鑑》、《天主教傳教區》等從十九世紀中葉迄二十世紀二十年代的傳教雜誌，

裏面收錄了不少在中國各地的傳教士報告，對於這些資料的掌握，是我們比中國

大陸義和團研究者佔優勢之處。 

（六）期望在此研究中，可以說明以下幾個問題 

1. 義和團運動與在此之前其他民教衝突的比較。某些形態是延續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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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是有差異的。例如參與的份子、參與者的反教理念等。 

2. 義和團時期的反教型態。在巴斯蒂對直隸西南的研究中，他認為所謂的

義和團，其實並非教友村附近的居民，而是路過者。不過比較一些在山

東禹城及直隸東南的情形，則不完全適用。在有較詳盡的輪廓後，可以

建立某些類型的教友與非教友間的互動模式。 

3. 義和團之後教會發展與之前的比較。其實一九四九年以前的中國教會，

大部份教友是在一九００年以後發展出來的。是否有可能一九００年以

前對教會的某些抨擊，如殖民式的教會，在一九００年以後的教會並未

消失，甚至變本加厲？ 

4. 義和團運動結束後，下層反教結構逐漸潛伏、縮減，但實際上並未完全
消失的情形。 

5. 刺激－反應模式的再檢討。在清末民教衝突的研究中，基本上均採用此
種模式來解釋衝突原因。就算用挑戰與回應、傳統與現代等不同名詞，

其實均具有此種意涵。刺激─反應模式在類似的文化圈中，是很有

效的詮釋方式，但在不同文化，包括不同的語言及不同的階層中，就應

該特別注意到反應不見得是面對另外一方所以為的刺激。例如：對鄉村

居民言，天主教的傳入究竟意味著什麼？他們為什麼反對？為什麼有的

人會皈依？這其實可以做心態上仔細的分析。 

 

三、 義和團研究的再出發 

（一） 台灣史學界具有義和團研究的優勢，因為這方面沒有意識型態及政治指導

的緊箍咒，而中國大陸多年挖掘的史料及相關研究成果，正好可以提供學

者進行再詮釋的工作。 

（二） 與義和團研究相關，可再發展的論題 
1. 余清芳事件。 
2. 台灣的民間信仰、秘密宗教。 
3. 以義和團研究所揭露的民眾反叛模式，研究近代史上的群眾反叛事件。 
4. 下層社會的人際互動。 
5. 下層社會訊息傳播的途徑、工具、影響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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